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肇事逃逸被抓归案

网购号牌企图蒙混
事情败露受到严惩

10月11日8时许，乌海市公安局交管
支队海勃湾大队民警在辖区护学岗指挥
疏导来往车辆时发现，一辆蓝色轿车的

“新能源”牌照有问题，便示意该车靠边停
车接受检查。

当民警要求驾驶人王某出示驾驶证、
行驶证时，他先是在车内一阵翻找，然后
吞吞吐吐地说他的驾驶证被“吊销”了。
接着，王某坚称自己驾驶的是“油电混动
新能源车”，不需要落户，更没有行驶证，
而车上悬挂的所谓“新能源”号牌是他从
网上花 19.9 元买的。执勤民警现场检查
了蓝色轿车动力部件，发现该车为燃油驱
动车辆，上路行驶必须取得机动车行驶
证。面对民警有理有据的解读，王某终于
承认自己驾驶的车辆是机动车，为图方便
省事，便网购了号牌试图蒙混过关。民警
对驾驶人王某进一步调查发现，王某从未
取得过机动车驾驶证。

最终，王某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
车、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的交通违法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十六条第三项、第十九条第一款
之规定，民警对其违法行为合并处以罚款
7000元、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

交警提示：广大驾驶人驾驶机动车应
当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不可心存侥
幸，使用伪造机动车号牌、无证驾驶机动
车都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将会受到严
厉的处罚。

（李洋）

心存侥幸超员载客
当场被查面临处罚

10 月 23 日，学校放学高峰时段，呼伦
贝尔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新巴尔虎右旗大
队指挥中心通过公共视频发现某学校附
近有一辆灰色商务车形迹可疑，于是指派
巡逻组查看情况。

当日 12 时 13 分，该商务车出现在执
勤民警视线内，民警示意其靠边停车接
受检查。车门打开后，执勤民警大吃一
惊，车内密密麻麻挤满了学生，有叠坐
的、有站着的，也有站在后备箱内的，安
全隐患极大，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后果
将不堪设想。经现场清点核查，原本核
载 7 人的车辆，实载 19 人，除一名司机外
其 余 18 人 均 为 小 学 生 ，超 员 率 高 达
171%。

经询问得知，驾驶人金某经营一所校
外托管班，自认为学生们都还小多载几个
没事，便心存侥幸超员接送。民警现场对
驾驶人金某给予严厉的批评教育，随后利
用警车将学生安全转运，并依法扣留该机
动车。

交管部门对于驾驶人金某驾驶小型
载客汽车超员 100%以上的违法行为，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九十条、《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五十九条
第三项之规定，对驾驶人金某将处以驾驶
证记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温都日娜 包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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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土默
特左旗交管大队成功侦破一起重大交通事故
逃逸案。

9 月 26 日 7 时 11 分许，土左旗交管大
队接到报警称：在土左旗毕克齐镇一间房
村北发生交通事故。接警后，土左旗交管
大队事故值班民警迅速驱车赶赴现场。事
故造成 1 名行人死亡，肇事车辆逃逸。民警
进行现场勘查时发现，现场除车辆的刹车
痕迹外，未发现肇事车辆的碎片及油污等
物证。民警通过对刹车痕迹的勘验，初步
判断肇事车辆为一辆轻型货车，并根据刹
车痕迹的走向，判定肇事车辆驶入道路西
侧玉米地后，又向西南方向逃逸。通过进
一步勘查，民警发现该车辆留在玉米地里

的两条轮胎花纹不一致，正是这一细微发
现，为案件的侦破提供了有效指引。掌握
这一线索后，该大队迅速组织警力对事故
现场周围的村庄、修理厂及废旧厂房等进
行走访排查，并调取公共视频。

在案件侦破中，因无法确定事故发生
的准确时间，办案民警连夜摸排调查，多次
张贴悬赏通告，从事故发生地 5 公里内扩大
到 20 公里范围，共张贴悬赏通告 150 余张，
走访调查村庄 20 多个，发动村委会工作人
员搜集线索，走访群众 1800 余人，排查现场
周围的轻型货车 60 余辆，出动警用车辆 12
台，出动警力 40 余人，召开侦破会议 10 余
次，排查案发现场周边查看视频资料 150 余
个小时。期间，交管支队领导、事故科事故

处理专家多次深入一线指导案件侦破工
作。通过大量走访和分析研判，最终将事
故时间锁定在 9 月 25 日 18 时 50 分至 19 时
30分之间。

随后，办案民警日夜兼程，将事故发生
时间范围内附近3处公共视频中所有机动车
辆进行逐一排查比对。由于事故发生在夜
间，能见度较差，视频模糊不清，一时无法判
定肇事车辆具体的特征和机动车车辆号牌，
该大队及时转变侦破方向，依托技术手段对
重点人员再次排查。排查期间，民警在对男
子铜某询问时发现其言语慌张。在办案民警
进一步追问下，铜某称自己有一辆报废的轻
型货车，但铜某以各种理由不配合民警调
查。通过民警的耐心教育，铜某交代了车辆

的停放位置。10月28日上午，办案民警赶赴
土左旗毕克齐镇喇嘛洞路茶房村，找到这辆
报废车。经认真核查比对，民警发现车辆的
左前轮及左后轮轮胎花纹与事故现场留下的
轮胎压痕基本一致，随后将车辆所有人铜某
依法传唤至土左旗交管大队进行询问。在大
量证据面前，铜某对9月25日19时许驾驶货
运车辆在土左旗X025线3KM+680M处发生
交通事故后驾车逃逸的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

随即，办案民警带领嫌疑人铜某进行现
场指认。至此，“9·25”重大道路交通事故逃
逸案件成功告破。

目前，该大队已对铜某依法刑事拘留。
（张伟 王永明）

转弯未让直行 引发事故担责

大货车驾驶人右转弯未观察后方直
行来车，不慎辗轧到一辆电动车，千钧一
发之际，另一名驾驶人却因一个举动挽
救了两个家庭。

近日，在赤峰市红山区玉龙大街与
北大桥路交叉口，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
由东向北右转弯时，与一辆二轮电动车
相撞，致使电动车主摔倒受伤，电动车损

坏。交警在调阅周边视频时发现，正在
北口转弯车道等红灯的黑色轿车驾驶人
在发现两车相撞后，从驾驶室伸出左手，
并大幅度摆动示意大货车驾驶人停车，
大货车驾驶人发现后及时停车，避免了
更严重的后果。

赤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四大队责任
认定，大货车驾驶人右转弯未让行直行

车辆，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交警提示：驾驶车辆转弯时要提前

减速，注意观察，安全驾驶，不得妨碍被
放行的直行车辆、行人通行；由于大货车
的视野死角多，车身自重和刹车惯性都
比较大，所以在日常行车时要注意与大
货车保持安全距离。

（张俊成 殷一鸣）

私家车冒充教练车 路遇交警当场“现形”

谁能想到路边一辆驾校教练车竟是私
家车。10 月19 日15 时许，赤峰市公安局交
管支队宁城县大队一中队民警巡逻至宁城
县工业园区路段，对路边一辆灰色教练车例
行检查，当时车内共有三人（教练张某文正
陪同两名学员练车），民警以为是正常的驾
校学员在练车。

然而，民警在核查车辆信息时并未查询
到该辆教练车信息，该车涉嫌使用伪造、变
造机动车号牌。民警通过询问教练张某文
得知，该车是张某勇提供。随后，民警将该
车辆暂扣，并依法传唤询问张某勇。

据张某勇交代，从今年三月开始，他私
自将其它教练车号牌悬挂到自己的私家车

上，在副驾驶位置加装了一副刹车，并且在
车身粘贴了驾校教练车、监督电话等字样，
作为教练车使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交管部门对
张某勇处以行政拘留 10 日，并处罚款的处
罚。 （苏辰）

事故现场事故现场。。

两车路口发生碰撞 视频还原事故真相

有一些路口因为没有红绿灯限制，不
少驾驶人便肆意争道、随意抢行，因此引发
道路交通事故。10 月 20 日 8 时，赤峰市敖
汉旗新惠镇惠州街与学院路路口车辆川流
不息，突然一阵急刹车和撞击声传来，一辆
小轿车撞了一辆二轮电动车。

民警调取该路段公共视频显示：一辆
小型轿车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交叉路口准
备左转弯时，与一辆直行的二轮电动车相

撞，电动车驾驶人因受到猛烈撞击，整个身
体在空中翻转了 360°后头部先落地，所幸
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保护了关键部位，身
体并无大碍。

赤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敖汉旗大队
责任认定：小轿车驾驶人驾驶机动车通过
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
的交叉路口时，转弯的机动车未让直行的
车辆先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之
规定，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电动车驾驶
人无责任。

交警提示：避免交通事故发生，绝大
多数在于一个“让”字，转弯不让直行是造
成交通事故最常见的原因之一。低速慢
行、留心观察、礼让通行是安全通过路口的
关键。

（邓连超）


